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志泽先生
（3）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6

年5月19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 2299号报喜鸟研发大楼四
楼会议室。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226人，代表股份 586,450,6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86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
代 理 人）共 6 人 ，代 表 股 份 557,840,094 股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38.2257%；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
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20人，代表股份28,610,51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9605％；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且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
含 5%，下同）共 221 人，代表股份 28,610,6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05%。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方式以现场和网络表决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586,262,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0%；

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6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22,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39%；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5%；弃权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6%。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586,238,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8%；

反对1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弃权6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398,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80%；反对1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88%；弃权 6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3%。

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586,25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3%；

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7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3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12,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83%；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5%；弃权7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2%。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586,087,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0%；

反对3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2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247,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98%；反对3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07%；弃权 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5%。

5、审议通过《关于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同意 586,134,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0%；
反对2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4%；弃权2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294,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38%；反对2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29%；弃权 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3%。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同意 586,263,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1%；
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6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23,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67%；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35%；弃权 6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8%。

7、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586,199,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
反对2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弃权2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359,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31%；反对2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75%；弃权 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5%。

8、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董事薪酬确认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吴志泽先生、吴跃现女士、吴利亚女士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15,385,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50%；
反对4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弃权4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124,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24%；反对4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98%；弃权 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8%。

9、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同意 585,932,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6%；

反对 4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0%；弃权 102,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092,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81%；反对4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44%；弃权 10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6%。

10、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578,698,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781%；

反对 7,667,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74%；弃权 85,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4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58,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32%；反对7,667,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979%；弃权 8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8%。

11、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英文名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586,306,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
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2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66,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74%；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35%；弃权 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见证律师：张乐天、丁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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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布局肉

牛养殖、肉制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布局肉牛养殖、肉制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8）。

近日，全资子公司浙江华牛农牧有限公司已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

如下：

1、公司名称：浙江华牛农牧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KEJCRD0B
3、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6年5月18日

6、法定代表人：卢冲冲

7、住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金华市义乌市北苑街道西城路198号1
幢101-1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畜禽收购；牲畜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

加剂销售；货物进出口；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食品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生

产；食品销售；饲料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2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2号金蝶云大厦52楼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0

120

36,919,792

36,919,792

39.3112

39.31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滨先生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彭娟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其余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916,846

比例（%）

99.9920

反对

票数

2,946

比例（%）

0.008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916,846

比例（%）

99.9920

反对

票数

2,946

比例（%）

0.008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256,780

比例（%）

99.9807

反对

票数

2,946

比例（%）

0.019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916,846

比例（%）

99.9920

反对

票数

2,946

比例（%）

0.008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56,280 99.9774 2,946 0.0193 500 0.0033

5.02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059,563

比例（%）

94.9614

反对

票数

1,860,229

比例（%）

5.038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03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059,563

比例（%）

94.9614

反对

票数

1,860,229

比例（%）

5.038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04议案名称：《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059,563

比例（%）

94.9614

反对

票数

1,860,229

比例（%）

5.038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05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059,563

比例（%）

94.9614

反对

票数

1,860,229

比例（%）

5.038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059,563

比例（%）

94.9614

反对

票数

1,860,229

比例（%）

5.038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039,846

10,039,846

比例（%）

99.9706

99.9706

反对

票数

2,946

2,946

比例（%）

0.0294

0.0294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2和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3和议案5.01，直接持股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董事关联的

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明辉、何凌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6-045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席合规官杨凡先生于
2026年5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于 2026年 2月 5日披露相关增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姓 名

杨凡

职 务

首席合规官

增持前

持 股 数 量
（股）

482,160

占 总 股 本
比例

0.07%

本次增持公司
股票数量（股）

32,100

本次增持公司
股票的成交均

价（元/股）

8.775

增持后

持 股 数 量
（股）

514,260

占总股本比例

0.07%

2.本次增持情况
3.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0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

（3）本次增持主体承诺：自当次增持完成之日起计，三年内不得通过任何方
式减持，同时，还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限的
安排。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26-038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街道上地九街 9号 9号数码科

技广场北楼二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

64

38,437,532

38,437,532

50.9788

50.97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权晓文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

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袁先登先生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437,032

比例（%）

99.9986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001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437,032

比例（%）

99.9986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001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437,032

比例（%）

99.9986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001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437,032

比例（%）

99.9986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001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1,501

比例（%）

98.9412

反对

票数

31,435

比例（%）

0.7992

弃权

票数

10,208

比例（%）

0.2595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396,897

比例（%）

99.8942

反对

票数

31,435

比例（%）

0.0817

弃权

票数

9,200

比例（%）

0.0241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431,532

比例（%）

99.9843

反对

票数

1,000

比例（%）

0.0026

弃权

票数

5,000

比例（%）

0.0131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406,097

比例（%）

99.9182

反对

票数

31,435

比例（%）

0.08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以下股东回避表决：权晓文、韩卫东、陈四强、任高锋、北京远江高科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盛邦高科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新余盛邦

网云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远江星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伟丽、尤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51 证券简称：盛邦安全 公告编号：2026-018

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 5月 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 5月 19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19日 9:
15-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宇松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93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72,592,203股，占公司总股本 989,204,866股的 27.5567%。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291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 54,716,1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313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22,712,1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514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28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9,

880,0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424%。
公司董事张国钧先生、独立董事刘斌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会议，公司

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

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9,691,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59%；反对 2,178,1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91%；弃权7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69,704,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06%；反对 2,162,2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32%；弃权7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2%。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9,72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97%；反对 2,150,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90%；弃权7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1,853,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674%；反对2,150,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307%；弃权 7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19%。

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2026年度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9,788,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13%；反对 2,091,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73%；弃权7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1,912,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752%；反对2,091,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28%；弃权 7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2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9,755,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93%；反对 2,113,7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54%；弃权7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1,879,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155%；反对2,113,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32%；弃权 7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3%。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仙居仙曜贸易有限公司继续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9,235,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85%；反对 2,247,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46%；弃权1,10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1,359,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646%；反对2,247,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79%；弃权1,10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5%。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245,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054%；反对 3,224,4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29%；弃权1,1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0,369,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560%；反对3,224,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31%；弃权1,1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09%。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宇松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63,567,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689%；反对 3,238,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86%；弃权1,13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0,345,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128%；反对3,238,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85%；弃权1,13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87%。

9、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关联股东张
宇松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63,564,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678%；反对 3,239,2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90%；弃权1,1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0,34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075%；反对3,239,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201%；弃权1,1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24%。

10、审议通过了《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7-2029年）股东
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268,718,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88%；反对 3,153,2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67%；弃权7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0,842,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198%；反对3,153,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28%；弃权 7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74%。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的《2025年
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金海燕律师、周冰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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